
 

 

國立中正大學職員陞遷辦法 

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十次行政會議通過 
八十年六月三日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一年六月一日第八十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六年一月六日第二Ｏ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六月一日第二二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第二二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十二月七日第二二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五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九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五年四月十日第三一０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三五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三八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四年二月十一日第四一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第四九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五三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職員之陞遷符合人與事適切配合之旨，及考量

本校特性與職務需要，依功績原則，兼顧內陞與外補，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

擇優陞任，遷調歷練，以拔擢及培育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職員之陞遷，除依照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職員，以本校組織規程所定之職稱為準。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陞遷，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陞任較高之職務。 

二、非主管職務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三、遷調相當之職務。 

前項第一款所稱陞任較高之職務，係指依法陞任高一職等以上之職務。其職務如跨

列二個以上職等時，以所列最高職等高者，為較高之職務；所列最高職等相同時，

以所列最低職等高者，為較高之職務。 

前項第二款所稱非主管職務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指非主管依法陞任高一職等以上

之主管職務或調任同一陞遷序列之主管職務。 

前項第三款所稱遷調相當之職務，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調任相當列等之職務。 

第五條 本校各職務出缺時，除申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得免經甄審之職缺

外，應就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 

職缺如由本校人員陞遷時，應辦理甄審。如由本校以外人員遞補時，除下列人員外，

應公開甄選： 

一、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移撥之人員。 

二、職務列等、稱階、等階、級別（以下簡稱職務列等）相同且職務相當，並經各

該權責機關甄審委員會同意核准二人以上相互間調任之人員。 

各單位職務出缺時，應由用人單位填妥「各單位擬辦理職員職缺陞遷表」（如附表



 

 

一），會人事室並陳奉校長核定校內陞遷或外補後辦理之，其方式如下: 

一、校內遷調：由人事室公開徵求校內符合任用資格並有意願調任者，將相關資料

及本校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所列遷調候用名冊人員資料一併彙整後轉送用

人單位，由用人單位面試後，簽會人事室，並陳請校長核定。  

二、校內陞任：由人事室公開徵求校內符合資格人選，如有意願陞任者，應填具「職

員陞遷意願表」（如附表二）並檢附相關證件資料送人事室，並會同有關單位主

管依「國立中正大學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如附表三）規定核計分數後，依積

分高低順序造列名冊，並檢同有關證件資料，送請甄審小組公開辦理初審，簽

請校長提職員甄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甄審後，並將結果陳請校長圈定進

用。 

三、由他機關人員外補：由人事室會同用人單位將職缺之相關資訊（如機關名稱、

職稱、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報名規定及所須資格條件等）於報刊或網路公

告三日以上。人事室將審查符合任用資格之應徵者，移請用人單位衡酌業務需

要及專業專才等因素，擇定適合人員後，送請甄審小組公開辦理初審，按每一

職缺擇優三至六人連同甄審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簽請校長核提本會辦理複審

（得邀請用人單位主管與會）。 

第三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職缺經本會複審後將結果陳請校長圈定進用（陞遷一人時

就三名中圈定一人陞補，若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二倍中圈定陞補，但如應

徵者未達三人以上，則不受此限）。 

組成甄審小組依下列方式組成： 

一、陞遷序列表第一至三序列職務：由本校組成五人甄審小組，其成員為用人單位

指派一人、人事主任、本會主席指派委員一人及校長遴派本校具教師身分者二

人。 

二、陞遷序列表第四至七序列職務：由用人單位組成三至五人甄審小組，其中應含

本會主席指派委員一人。 

本校辦理公開甄選，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額，其名額不得逾職缺數二倍，

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職缺或職務列等相同、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候補期間為

三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校長對本會陳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退回重行依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重

審或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時，應加註理由。 

第六條 為提昇本校人力素質，增進工作效能，新進職員除應具備法定任用資格外，技術職

員須大專以上學校畢業，行政職員須大學校院畢業，但高考及格者均不受此限。 

第七條 各級主管人員在其主管單位內，對於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應迴避任

用，但在其出任主管前已任用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校各職員之陞任，除學歷外，須具有法定陞任資格。 



 

 

第九條 本校職員陞遷應依「國立中正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如附表四)」所訂陞遷序列逐級

辦理陞遷。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或次一序列均未具有擬陞任職務任用資格時，

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應公開甄選。但校內人員之遷調，

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免經甄審程序。 

因育嬰留職停薪自願調任較低職務者，於回職復薪之日調任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

一序列職務時，得免經甄審程序。 

第十條 辦理本校職員之陞任時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並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

就學歷考試、年資、考績、獎懲、重大殊榮、工作表現、專業或技術能力、職務歷

練、發展潛能及職務訓練及進修等項目作綜合考評。必要時得舉行面談或業務測驗。 

如係主管職務，並應評核其領導能力。如所評定之積分有二人以上相同時，以職務

歷練及發展潛能積分較高者，優先陞任。 

陞任評分標準表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校職員工作績效優異，無第十二條各款情事之一，且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格者，

得經甄審委員會同意優先陞任： 

一、最近三年內曾獲頒功績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不含依服務年資頒給之專 

             業獎章）者。 

二、最近三年內經核定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成）有案者。 

三、最近三年內曾當選為模範公務人員者。 

四、最近五年內曾獲頒勳章、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 

五、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分發，先以較所具資格為低之職務任用者。 

         六、依其他法律規定具有得優先陞任條件。 

合於前項得優先陞任條件有二人以上時，如有第五款情形應優先陞任，餘依陞任標

準評定積分後，擇優陞任；其構成該條件之事實，以使用一次為限。同時兼具兩款

以上者亦同。 

第十二條 本校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辦理陞任： 

一、最近三年內因故意犯罪，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定。但受緩刑宣告，不在此限。 

二、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降級之處分。 

三、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 

四、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分。 

五、最近一年考績(成)列丙等者，或最近一年內平時考核曾受記一大過之處分。 

六、最近一年內因酒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或跟蹤騷擾，致平時考核曾受記過一

次以上之處分。 

七、經本校核准帶職帶薪全時訓練或進修六個月以上，於訓練或進修期間。但因配

合政府重大政策，奉派參加由中央一級機關辦理與職務相關須經學習評核，且

結束後須指派擔任該項特定業務工作之六個月以上訓練或進修，不在此限。 



 

 

八、經本校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因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務需要，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或借調其他公務機關、

公民營事業機構、法人服務，經核准留職停薪。 

（二）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得於陞任之日實際任職。 

九、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長病假期間。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於本校辦理外補陞任時，亦適用之。 

第十三條 本校組織規程中明定，得由校長聘請職級相當人員擔任之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人員，

得免經甄審，由校長核定逕行陞遷，不受第十二條第六款至第八款之限制。 

第十四條 會計、人事、稀少性科技人員及醫事人員分別適用各有關法規並循其行政系統辦理

陞遷事宜。 

第十五條 本校辦理陞遷業務人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及本身、配偶

及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案，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第十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